
蓝山县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蓝政复决字 〔2023〕第 26号

申请人： 牟某某， 男，汉族， 1987年6月 15 日 出生，

身份证号： 22012219870615XXXX,住吉林省长春市XX区XX街

与XX路交汇 X X X X X单元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 2023年12月11日 在全国12315平 台上

作出的投诉处理不予立案反馈结果不服，于 2023年 12 月 16日

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3 年12

月 22日收到申请材料并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

被申请人： 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 黄某某，职务：局长

。

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于 2023 年12 月11日通过全国

12315平台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违法，并责令其限期内重作。

申请人称： 申请人认为蓝山县汇之益生活超市购物存在违

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，申请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，请求行政

机关处置加害人法律责任，收集民事权益救济的证据。

申请人于2023年11月 29日通过全国12315平 台提出投诉

举报事项，投诉举报人于2023 年11月 28日在蓝山县汇之益生

活超市购买了一 袋今麦郎一袋半红烧牛肉面价款 3元，一 盒榴

莲千层蛋糕价款9.9元。其中今麦郎一袋半红烧牛肉面生产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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